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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0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辰涵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数字政府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山西文物博物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太原市双塔博物馆、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中北大学、太原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卿、任伟、薛峰、韩宏斌、曹怀义、孙福盛、邢娟娟、王崇恩、张建忠、靳连增、高芸、李栋、韩泰祥、胡川晋、吕云云、刘建超、王跃、赵德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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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规程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的基本要求、监测准备、监测实施、监测数据成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工作，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类似建筑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4203 文物科学技术档案管理规范
WW/T 0103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测 监测终端 基本要求
[bookmark: _Hlk195201810]WW/T 0119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测 网络通信要求
[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文物建筑 
由各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监测终端
采用传感器对被测参数进行测量, 并具有数据处理、 存储、 传输等功能的设备, 一般由传感器
单元、 主控单元、 通信单元和供电单元组成。
    [来源：WW/T 0103]
基本要求
应成立专门的监测工作小组，明确小组成员的职责分工。
监测人员应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监测设备的操作方法，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应根据文物建筑的类型、材质、保存现状、环境特点以及保护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监测方案。
应建立健全监测工作管理制度，规范监测流程，确保监测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
加强对监测工作的质量控制，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审核和评估。​
监测准备
资料收集
收集文物建筑的基本信息，包括建筑年代、建筑风格、结构形式、材质构成、文物保护级别、自然环境资料等，参见附录A。
资料收集可采取档案查阅、实地调研、文献检索等方式开展。
对收集到的资料应采用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相结合的方式保存。
方案制定
根据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结果，确定监测项目，包括温湿度、空气质量、光照、振动、生物等环境因素，参见附录B。
每个建筑单元至少设置3个监测点，确保监测点位能够准确反映文物建筑室内外不同区域的环境状况。对于重点保护部位（如壁画、彩塑所在区域）、易受损部位（如建筑的边角、檐口等）以及环境变化敏感区域应适当增加监测点位。
确定监测方法和监测频率，根据监测项目的特点和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监测终端和设备，并明确每次监测的时间间隔。监测频率应综合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规律、文物建筑的敏感程度以及实际工作条件等因素确定。
制定数据记录与处理方法，明确监测数据的记录格式、数据审核与校验方法、数据分析方法以及数据存储与管理要求。
设备管理
应根据监测项目的要求，选择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监测终端和设备，其精度、量程等技术指标应满足WW/T 0103要求。​
监测终端和设备在使用前应进行校准和调试，确保其性能正常。定期对监测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检定，记录设备的使用、维护和检定情况。超过检定有效期的设备不得用于监测工作。​
监测终端和设备应具备数据存储、传输和处理功能，能够实时记录监测数据，并可将数据传输至数据管理平台进行分析和处理。
对监测终端设备进行编号和登记，建立设备档案，记录设备的型号、生产厂家、购置日期、校准记录、维修记录等信息。​
网络通信
在文物建筑周围应合理部署工业级无线路由器、交换机等网络设备，并符合WW/T 0119要求
监测实施
设备定位
监测终端安装位置应避让文物本体，采用无痕固定技术。
监测终端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按方案安装调试，记录设备编号、坐标及初始参数。
监测终端调试完成后应校准数据偏差。
现场监测
监测人员应严格按照监测方案的要求进行现场监测操作，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在监测过程中，应注意保护文物建筑及其周边环境，避免对文物造成损坏。​
按照监测方案中的监测频率，按时进行各项监测项目的数据采集。对于自动监测设备，应定期检查设备的运行状态，确保数据的连续采集和传输。如发现设备故障或数据异常，应及时进行排查和处理，并记录相关情况。​
在进行空气质量等采样监测时，应严格遵守采样操作规程，确保采样的代表性和有效性。采样后，应及时将样品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检测，避免样品受到污染或变质。​
数据记录
监测人员应在现场及时、准确地记录监测数据，记录内容应包括监测日期、时间、监测点位、监测项目、监测数据、监测设备编号、监测人员等信息。数据记录应采用统一的格式和规范，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对于自动监测设备采集的数据，应定期进行下载和备份，并与现场人工记录的数据进行比对和校验，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如发现数据不一致，应及时查找原因并进行纠正。​
设备维护
定期对监测终端和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维护保养工作包括设备的清洁、检查、校准、零部件更换等。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应严格遵守设备操作规程，避免对设备造成损坏。​
建立设备维护保养记录档案，记录每次维护保养的时间、内容、维护人员等信息。如设备发生故障，应及时进行维修，并记录故障现象、故障原因、维修措施和维修结果等信息。​
对超过使用年限或损坏严重无法修复的监测终端和设备，应及时进行更新换代，确保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
监测数据成果
数据整理
对采集到的监测数据进行整理，按照监测项目、监测点位、监测时间等进行分类汇总，形成规范的数据表格。​
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审核，检查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合理性。审核内容包括数据是否超出监测设备的量程范围、数据变化趋势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数据记录是否规范等。
对于异常数据，应进行复查和核实，分析原因并进行处理。如确认为有效数据，应在报告中注明异常情况及原因。​
报告编制
报告内容应包括报告编号、监测单位、检测时间、监测数据、监测结论、监测人员及报告审核人员等。报告模版参见附录C。
监测报告应及时报送文物保护管理部门、文物建筑产权单位以及相关的科研机构等，为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监测报告应作为文物建筑保护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妥善保存，便于后续查阅和对比分析。
报告存档
应将监测报告连同原始记录等相关资料存档。
[bookmark: _Hlk195199359]存档要求应满足GB/T 44203要求。
数据存储与共享
数据存储应采用可靠的存储介质，并定期进行备份，防止数据丢失。
可通过建立数据共享平台或与相关单位签订数据共享协议等方式，实现监测数据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共享与交流。
[bookmark: BookMark5]



（资料性）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资料收集内容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需要收集多方面的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文物建筑基本信息
历史资料：建筑的始建年代、历史沿革、历代修缮记录、功能变迁等，这些有助于了解建筑的发展历程和不同时期的特点，判断其易损部位和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
建筑图纸：包括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等，详细的图纸能准确反映建筑的结构、布局、材料等信息，为监测点位的选择和分析提供基础。
文物价值评估资料：了解建筑的文物保护级别、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等评估报告，明确保护重点和监测的重要性。
二、环境背景资料
自然环境资料：当地的气候特征，如温度、湿度、降水、风向、风速等多年平均数据和极端值；地形地貌、地质条件，以及是否处于地震带、洪水易发区等信息，这些会影响文物建筑的保存环境和潜在风险。
人文环境资料：周边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状况、工业布局、交通流量等，分析可能产生的人为因素对文物建筑环境的影响，如工业污染、交通振动等。
三、前期监测资料
以往监测数据：如果之前进行过相关的环境监测，要收集历年的监测数据，包括温湿度、空气质量、光照等参数的变化情况，以便分析环境变化趋势和规律。
监测报告和评估结论：了解前期监测工作的成果、发现的问题以及提出的建议和措施，为本次监测提供参考和对比依据，有助于更全面地掌握文物建筑环境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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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参数及方法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参数及方法选择参见表B.1。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参数及方法
	监测参数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常用监测仪器
	监测频率
	监测方法适用性

	物理参数
	温湿度
	直接测量
	温度仪、湿度仪
	文物建筑室内外温湿度应每天监测 1 次 - 2 次，对于重点保护区域或对温湿度变化敏感的文物建筑，应增加监测频率，可每小时监测 1 次
	适用于各种文物建筑

	
	振动
	相对测量法、绝对测量法
	测振仪、应变计等
	监测频率为每季度 1 次 - 1 次。当周边有新的振动源产生或文物建筑出现结构异常时，应增加监测频率，可每周监测 1 次 - 2 次。​
	适用于受振动影响的文物建筑

	
	风速、风向
	直接测量
	风压传感器、风速仪等
	每月监测 1 次 - 2 次。​
	适用于对风敏感的文物建筑

	化学参数
	地表含水率
	直接测量
	土壤湿度传感器
	每月监测 1 次 - 2 次。​
	适用于受水环境影响的文物建筑

	
	酸雨
	直接测量
	酸雨监测仪
	监测频率为实时监测
	适用于石窟等文物

	
	空气质量（粉尘、污染物
	大气质量监测方法
	空气质量监测仪
	监测频率为每周 1 次 - 2 次。对于周边环境空气质量较差或文物建筑对空气污染较为敏感的情况，应增加监测频率，可每天监测 1 次。​
	适用于大气环境影响的文物建筑

	生物参数
	微生物、虫害、鼠害等
	直接测量
	传感器、摄像头
	生物危害监测应定期进行，对于存在生物危害风险的文物建筑，每月巡查 1 次 - 2 次
	适用于木结构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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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报告示例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环境检测报告模版示例如下：

首页示例
	报告编号： 

[bookmark: OLE_LINK2]山西省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

环境监测报告









            建筑名称：                     
       建筑地址：                     
       监测单位：                     



主页示例
	
山西省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
环境监测报告
报告编号：                                    监测时间：      
	监测单位
	
	单位地址
	

	监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状态：

	监测数据
	

	监测结论
	

	备   注
	

	监测人员
	

	编制人
	               
	审核人
	              

	批准人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页示例
	
山西省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
环境监测报告
报告编号：                                    监测时间：
	附件
	
（监测点位示意图、监测仪器校准信息、现场工况、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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